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畢業紀念冊封面設計徵選辦法 

一、 目的：為形塑畢業紀念冊風格，鼓勵學生藝文創作，提升校園文藝氣息。 

二、 主辦單位：學務處 

三、 參加對象：本校國中部九年級及高中部三年級畢業生。高、國中分開參賽。 

四、 作品規格: 請以彩色圖稿設計，作品表現類型不限，手繪與電繪皆可，手工作品

厚度勿超過 0.5 公分。請詳閱規範說明。 

五、 報名方式:作品與報名表一同繳交至訓育組，電子檔需印出紙本，報名表所有欄位

皆需填寫，欄位空白，不予收件。可團體創作，最多以 2 人為限。 

六、 報名表可自行下載列印或至訓育組領取。 

七、 交件日期：即日起至 112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止。 

八、 評選方式： 

（一） 若繳交作品數超過 5 件，由學務處與相關教師進行初選，評選出 5 件作品進入

決賽。 

（二） 決賽作品由畢業班和畢業班導師共同票選(每班 1 票、導師 1 票、特教班 1 票)，

由票數獲選前 2 名，第一名將作為本次畢冊封面使用。 

九、 獎勵:高國中各取前 2 名，第一名獎金 1000 元，第 2 名獎金 500 元。 

十、 經費來源:獎金由畢冊得標廠商提供 

十一、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第一名作品須授權作為今年度畢業紀念冊封面使用，並配合學校與廠

商，保留與作者協商修改之權利；各項加工方式需經與廠商協調可行性及使用

效果方可定案。 

(二) 第一名作品若無法配合，則與下一名得主交換名次與獎勵，以此類推。 

(三) 若無參賽作品得委由畢冊製作廠商另行設計封面後，交由全體畢業班導師評

選。 

(四) 參賽作品均不退件。 

(五) 參選作品須自身創作，並無剽竊他人創意或侵害其他受著作權保護之出版品。

如有不實，願放棄參選資格並接受校規論處，且自負法律責任。 

十二、 主辦單位保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及活動更改之權利。 

十三、 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1 學年東港高中畢冊封面設計規範與格式說明(更正版) 

(一) 封面手繪、電繪等皆可，手工作品厚度勿超過 0.5 公分。 

(二) 若以電腦設計者，請繳交原始檔與 JPG 圖檔，點陣圖檔解析度為

300dpi，色彩模式選取 CMYK，電子檔需列印出紙本繳交。 

(三) 電子檔繳交者，檔名請以班級+名字存檔，例如 308 陳聰明、917 王

小美，信件主旨請註明班級，例如 916 畢冊封面投稿。訓育組信箱: 

student2@mail.dghs.ptc.edu.tw 

(四) 封面與書背需有「2023 畢業紀念冊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高中部十

一屆暨國中部十三屆」題字或預留空白空間後製電腦打字處理 (可

參考歷年畢冊) 

(五) 作品上不得標示任何創作者相關資訊，以維競賽公平 

(六) 有任何創作與格式問題請直接至訓育組詢問 

(七) 完稿尺寸：菊 8開規格，以下兩種方式任選， 

(1) 請設計 寬 49cm × 高 33.5cm 的圖樣。 

□ 

 

 

 

 

 

 

 

 

 

   (2)請分別設計寬 23.5cm × 高 33.5cm 的封面及封底 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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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東港高級中學畢冊封面徵選報名表(高中部) 

主題 
 

作品說明或 

創作理念 

(200 字以內) 

 

 

參賽者 

(團隊最多 2 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沿線剪開                作品與報名表請一同交至訓育組                     

 

111 畢冊封面徵選報名表(高中部) 

(此張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主題 
 

參賽者 

(團隊最多 2 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111 學年度東港高級中學畢冊封面徵選報名表(國中部) 

主題 
 

作品說明或 

創作理念 

(200 字以內) 

 

 

參賽者 

(團隊最多 2 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沿線剪開                作品與報名表請一同交至訓育組                     

 

111 畢冊封面徵選報名表(國中部) 

(此張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主題 
 

參賽者 

(團隊最多 2 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